
西安市未央区司法局关于
开展清理各类强制登报公告事项的公示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根据省、

市关于开展清理各类强制登报公告事项工作安排部署，我局

牵头组织开展清理全区各类强制登报公告事项相关工作。经

梳理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务院决定，现将我区强制登报公

告事项取消清单、调整为网上免费公告事项清单、未央区强

制登报公告事项保留清单予以公布。

附件：1.未央区强制登报公告事项清单汇总表

2.未央区强制登报公告事项取消清单

3.未央区强制登报公告事项调整清单

4.未央区强制登报公告事项保留清单

西安市未央区司法局

2021 年 9 月 9 日



附件 1

未央区强制登报公告事项清单汇总表

序号
强制登报公

告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索要单位

实施

层级

实施

对象
公告媒体

费用

承担

主体

备注

1 医师执业证

书作废声明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医

师执业证书》应当由本人妥善保管，不得

出借、出租、抵押、转让、涂改和毁损。

如发生损坏或者遗失的，当事人应当及时

向原发证部门申请补发。

行政审批

管理部门

各级

卫健、

行政

审批

管理

部门

企业 正规报纸 企业 取消

2

护士执业证

书作废声明
无

行政审批

管理部门

各级

卫健、

行政

审批

管理

部门

企业 正规报纸 企业 取消

3 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证作
无

行政审批

管理部门

各级

卫健、
企业 正规报纸 企业 取消



废声明 行政

审批

管理

部门

4

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

（正、副本）

作废声明

无
行政审批

管理部门

各级

卫健、

行政

审批

管理

部门

企业 正规报纸 企业 取消

5
母婴保健技

术服务执业

许可证（正、

副本）作废

声明

无
行政审批

管理部门

各级

卫健、

行政

审批

管理

部门

企业 正规报纸 企业 取消

6 企业食品经

营许可证遗

失声明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 食

品经营许可证遗失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在

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网站

或者其他县级以上主要媒体上刊登遗失公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企业 县级以上

主要媒体

企业 取消



告的材料。 部门

7 企业药品经

营许可证遗

失声明

《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企业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应立即向发

证机关报告，并在发证机关指定的媒体上

登载遗失声明。发证机关在企业登载遗失

声明之日起满 1个月后，按原核准事项补

发《药品经营许可证》。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企业 发证机关

指定的媒

体

企业 取消

8 企业营业执

照丢失声明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登记主管机关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是企业法人凭证，除登记主管机关依照法

定程序可以扣缴或者吊销外，其他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收缴、扣押、毁坏。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

纸或省级

（含）以

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调整

9 公司注销登

记债权人公

告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 清算组应当

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

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

其债权。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

纸或省级

（含）以

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调整

10 农民专业合

作社债权人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四十三条 清算

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农民专业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

市场

企业 全国性报

纸或省级

企业 调整



公告 合作社成员和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

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如果在规

定期间内全部成员、债权人均已收到通知，

免除清算组的公告义务。

监督

管理

部门

（含）以

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11 （非公司）

外商投资企

业债权人公

告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一条 外

资企业依照本实施细则第七十条第（一）、

（二）、（三）、（六）项的规定终止的，应

当在终止之日起 15 天内对外公告并通知

债权人，并在终止公告发出之日起 15 天

内，提出清算程序、原则和清算委员会人

选，报审批机关审核后进行清算。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

纸或省级

（含）以

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调整

12 个人独资企

业注销登记

债权人公告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七条 个人独

资企业解散，由投资人自行清算或者由债

权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进行清算。

投资人自行清算的，应当在清算前十五日

内书面通知债权人，无法通知的，应当予

以公告。债权人应当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应当在公告之日起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

纸或省级

（含）以

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调整



六十日内，向投资人申报其债权。

13 合伙企业注

销登记债权

人公告

《合伙企业法》第八十八条 清算人自被

确定之日起十日内将合伙企业解散事项通

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清算人申报债权。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

纸或省级

（含）以

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调整

14 企业营业执

照丢失声明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登记主管机关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是企业法人凭证，除登记主管机关依照法

定程序可以扣缴或者吊销外，其他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收缴、扣押、毁坏。

企业法人遗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必须登报声明后，

方可申请补领。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

纸或省级

（含）以

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保留

15 公司注销登

记债权人公

告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 清算组应当自

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

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

纸或省级

（含）以

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保留



债权。

16 农民专业合

作社债权人

公告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四十三条 清算

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农民专业

合作社成员和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

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如果在规

定期间内全部成员、债权人均已收到通知，

免除清算组的公告义务。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

纸或省级

（含）以

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保留

17 （非公司）

外商投资企

业债权人公

告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一条 外

资企业依照本实施细则第七十条第（一）、

（二）、（三）、（六）项的规定终止的，应

当在终止之日起 15 天内对外公告并通知

债权人，并在终止公告发出之日起 15 天

内，提出清算程序、原则和清算委员会人

选，报审批机关审核后进行清算。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

纸或省级

（含）以

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保留

18 个人独资企

业注销登记

债权人公告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七条 个人独资

企业解散，由投资人自行清算或者由债权

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进行清算。投

资人自行清算的，应当在清算前十五日内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企业 全国性报

纸或省级

（含）以

上有影响

企业 保留



书面通知债权人，无法通知的，应当予以

公告。债权人应当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

日内，未接到通知的应当在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投资人申报其债权。

部门 力的报纸

19 合伙企业注

销登记债权

人公告

《合伙企业法》第八十八条 清算人自被确

定之日起十日内将合伙企业解散事项通知

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

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清算人申报债权。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

纸或省级

（含）以

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保留

20 公司合并、

分立登记债

权人公告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合并，

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

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

并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

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因合

并、分立而存续的公司，其登记事项发生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

纸或省级

（含）以

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保留



变化的，应当申请变更登记；因合并、分

立而解散的公司，应当申请注销登记；因

合并、分立而新设立的公司，应当申请设

立登记。公司合并、分立的，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后申请登记，提交合并协议和

合并、分立决议或者决定以及公司在报纸

上登载公司合并、分立公告的有关证明和

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公司合并、

分立必须报经批准的，还应当提交有关批

准文件。

21

公司减少注

册资本债权

人公告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 公司需要减

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

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

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

纸或省级

（含）以

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保留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 公司

增加注册资本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

定作出之日起 30 日内申请变更登记。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后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公司在

报纸上登载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公告的有关

证明和公司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

说明。

22

社会组织注

销登记的公

告

《民法典》总则第三章第一节第七十一条

“法人的清算程序和清算组职权，依照有

关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公司

法律的有关规定。”

《公司法》第十章第一百八十五条“清算

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区行政审

批服务局

区行

政审

批服

务局

社会

组织

正规报纸 群众 保留

23

办学许可证

遗失公告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管理工作的通知 陕教〔2021〕41 号 第

九条：“办学许可证遗失的，民办学校应

当立即公告，并及时向审批机关申请补办。

区行政审

批服务局

区行

政审

批服

务局

民办

学校

正规报纸 群众 保留



办学许可证毁损的，可凭毁损的原办学许

可证到审批机关申请换发。”

24

放射诊疗许

可证作废声

明

《放射诊疗许可证发放管理程序》第五章

第二十三条 医疗机构遗失《放射诊疗许可

证》，应当及时在发证机关所在地的主要报

刊上刊登遗失公告，并在公告 30 日后的一

个月内向原发证部门申请补办。

行政审批

管理部门

各级

卫健、

行政

审批

管理

部门

企业 正规报纸 企业 保留

25

《出生医学

证明》补发

根据原西安市卫生局下发的《西安市卫生

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管理的通

知》市卫发[2010]479 号文件《出生医学

证明》补发所需资料要求：婴儿父母或其

监护人在当地主要报纸上登刊遗失声明。

辖区妇幼

保健机构

各级

卫生

健康

部门

公民 当地主要

报纸

公民 保留



附件 2

未央区强制登报公告事项取消清单

序号
强制登报公

告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索要

单位
实施层级

实施

对象

公告

媒体

费用

承担

主体

取消原因 备注

1 医师执业证

书作废声明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医师执业证书》

应当由本人妥善保管，不得

出借、出租、抵押、转让、

涂改和毁损。如发生损坏或

者遗失的，当事人应当及时

向原发证部门申请补发。

行政

审批

管理

部门

各级卫健、行

政审批管理

部门

企业
正规

报纸
企业 无法律依据 取消

2
护士执业证

书作废声明
无

行政

审批

管理

部门

各级卫健、行

政审批管理

部门

企业
正规

报纸
企业 无法律依据 取消

3

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证作

废声明

无

行政

审批

管理

各级卫健、行

政审批管理

部门

企业
正规

报纸
企业 无法律依据 取消



部门

4

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

（正、副本）

作废声明

无

行政

审批

管理

部门

各级卫健、行

政审批管理

部门

企业
正规

报纸
企业 无法律依据 取消

5

母婴保健技

术服务执业

许可证（正、

副本）作废

声明

无

行政

审批

管理

部门

各级卫健、行

政审批管理

部门

企业
正规

报纸
企业 无法律依据 取消

6

企业食品经

营许可证遗

失声明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 食品经营许可

证遗失的，申请人应当提交

在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网站或者其

他县级以上主要媒体上刊

登遗失公告的材料。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各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
企业

县级

以上

主要

媒体

企业

1、根据 2020 年 1 月 19

日《西安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关于压减行政审批

办事材料优化办理流程

的公告》附件 2.5，食品

经营许可（遗失补办）

取消登载遗失声明，改

为企业遗失声明（告知

承诺书）。

2、根据陕西省市场监督

取消



管理局《关于在全省范

围内启用<食品经营许

可证>电子证书的通知》

（陕市监发〔2020〕158

号）,企业在陕西省食品

安全监管综合业务系统

自行打印电子证书。

7

企业药品经

营许可证遗

失声明

《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

法》第二十九条 企业遗失

《药品经营许可证》，应立

即向发证机关报告，并在发

证机关指定的媒体上登载

遗失声明。发证机关在企业

登载遗失声明之日起满 1

个月后，按原核准事项补发

《药品经营许可证》。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各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
企业

发证

机关

指定

的媒

体

企业

根据 2020 年 1 月 19 日

《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关于压减行政审批办

事材料优化办理流程的

公告》附件 2.4，药品经

营（零售）许可（补办）

取消登载遗失声明，改

为企业遗失声明（告知

承诺书）

取消



附件 3

未央区强制登报公告事项调整清单

序号
强制登报公

告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索要

单位

实施

层级

实施

对象
公告媒体

费用承

担主体

调整后公告网址

名称、

网址

备注

1 企业营业执

照丢失声明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登记主管机关

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是企业法人凭证，除登记主

管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可以扣

缴或者吊销外，其他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收缴、扣押、

毁坏。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纸

或省级（含）

以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陕

西）

http://sn.gsxt.

gov.cn/

调整

2 公司注销登

记债权人公

告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

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纸

或省级（含）

以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陕

西）

http://sn.gsxt.

gov.cn/

调整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3 农民专业合

作社债权人

公告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四

十三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

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农民专业

合作社成员和债权人，并于

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

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清算组申报债权。如果在规

定期间内全部成员、债权人

均已收到通知，免除清算组

的公告义务。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纸

或省级（含）

以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陕

西）

http://sn.gsxt.

gov.cn/

调整

4 （非公司）

外商投资企

业债权人公

告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

七十一条 外资企业依照本

实施细则第七十条第（一）、

（二）、（三）、（六）项的规

定终止的，应当在终止之日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纸

或省级（含）

以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陕

西）

http://sn.gsxt.

gov.cn/

调整



起 15 天内对外公告并通知

债权人，并在终止公告发出

之日起 15 天内，提出清算程

序、原则和清算委员会人选，

报审批机关审核后进行清

算。

5 个人独资企

业注销登记

债权人公告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

七条 个人独资企业解散，

由投资人自行清算或者由债

权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

人进行清算。投资人自行清

算的，应当在清算前十五日

内书面通知债权人，无法通

知的，应当予以公告。债权

人应当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应当

在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投资人申报其债权。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各级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纸

或省级（含）

以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陕

西）

http://sn.gsxt.

gov.cn/

调整

6 合伙企业注

销登记债权

《合伙企业法》第八十八条

清算人自被确定之日起十日

市场

监督

各级

市场

企业 全国性报纸

或省级（含）

企业 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陕

调整



人公告 内将合伙企业解散事项通知

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

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

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人申

报债权。

管理

部门

监督

管理

部门

以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西）

http://sn.gsxt.

gov.cn/



附件 4

未央区强制登报公告事项保留清单

序号
强制登报公

告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索要单位 实施层级

实施

对象
公告媒体

费用承

担主体

保留理由
备注

1 企业营业执

照丢失声明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

二十五条 登记主管机关核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

企业法人凭证，除登记主管机

关依照法定程序可以扣缴或

者吊销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收缴、扣押、毁坏。

企业法人遗失《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副本，必须登报声明后，方可

申请补领。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纸

或省级（含）

以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法律明确

要求

保留

2 公司注销登

记债权人公

告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

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纸

或省级（含）

以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法律明确

要求

保留



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

报其债权。

3 农民专业合

作社债权人

公告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四十

三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

日起十日内通知农民专业合

作社成员和债权人，并于六十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

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

债权。如果在规定期间内全部

成员、债权人均已收到通知，

免除清算组的公告义务。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纸

或省级（含）

以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法律明确

要求

保留

4 （非公司）

外商投资企

业债权人公

告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七

十一条 外资企业依照本实

施细则第七十条第（一）、

（二）、（三）、（六）项的规定

终止的，应当在终止之日起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纸

或省级（含）

以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无法在国

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

示系统进

行网上公

告

保留



15 天内对外公告并通知债权

人，并在终止公告发出之日起

15 天内，提出清算程序、原

则和清算委员会人选，报审批

机关审核后进行清算。

5 个人独资企

业注销登记

债权人公告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七

条 个人独资企业解散，由投

资人自行清算或者由债权人

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进

行清算。投资人自行清算的，

应当在清算前十五日内书面

通知债权人，无法通知的，应

当予以公告。债权人应当在接

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

到通知的应当在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向投资人申报其债

权。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纸

或省级（含）

以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无法在国

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

示系统进

行网上公

告

保留

6 合伙企业注

销登记债权

人公告

《合伙企业法》第八十八条

清算人自被确定之日起十日

内将合伙企业解散事项通知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纸

或省级（含）

以上有影响

企业 无法在国

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

示系统进

保留



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

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

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向清算人申报债权。

力的报纸 行网上公

告

7 公司合并、

分立登记债

权人公告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

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

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

出合并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

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

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

八条 因合并、分立而存续的

公司，其登记事项发生变化

的，应当申请变更登记；因合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纸

或省级（含）

以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无法在国

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

示系统进

行网上公

告

保留



并、分立而解散的公司，应当

申请注销登记；因合并、分立

而新设立的公司，应当申请设

立登记。公司合并、分立的，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后申

请登记，提交合并协议和合

并、分立决议或者决定以及公

司在报纸上登载公司合并、分

立公告的有关证明和债务清

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

定规定公司合并、分立必须报

经批准的，还应当提交有关批

准文件。

8

公司减少注

册资本债权

人公告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

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

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

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各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

企业 全国性报纸

或省级（含）

以上有影响

力的报纸

企业 无法在国

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

示系统进

行网上公

告

保留



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

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

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

一条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

出之日起 30 日内申请变更登

记。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 45 日后申请变更

登记，并应当提交公司在报纸

上登载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公

告的有关证明和公司债务清

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

9

社会组织注

销登记的公

告

《民法典》总则第三章第一节

第七十一条“法人的清算程序

和清算组职权，依照有关法律

区行政审

批服务局

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

社会

组织

正规报纸 群众 无法在国

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

保留



的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适

用公司法律的有关规定。”

《公司法》第十章第一百八十

五条“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

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

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示系统进

行网上公

告

10

办学许可证

遗失公告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管

理工作的通知 陕教〔2021〕

41 号 第九条：“办学许可证

遗失的，民办学校应当立即公

告，并及时向审批机关申请补

办。办学许可证毁损的，可凭

毁损的原办学许可证到审批

机关申请换发。”

区行政审

批服务局

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

民办

学校

正规报纸 群众 法律、行

政法规规

定，以及

涉及企业

履行告知

义务

保留

11

放射诊疗许

可证作废声

明

《放射诊疗许可证发放管理

程序》第五章第二十三条 医

疗机构遗失《放射诊疗许可

证》，应当及时在发证机关所

行政审批

管理部门

各级卫健、

行政审批管

理部门

企业 正规报纸 企业 法律、行

政法规规

定，以及

涉及企业

保留



在地的主要报刊上刊登遗失

公告，并在公告 30 日后的一

个月内向原发证部门申请补

办。

履行告知

义务

12

《出生医学

证明》补发

根据原西安市卫生局下发的

《西安市卫生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管理的通

知》市卫发[2010]479 号文件

《出生医学证明》补发所需资

料要求：婴儿父母或其监护人

在当地主要报纸上登刊遗失

声明。

辖区妇幼

保健机构

各级卫生健

康部门

公民 当地主要报

纸

公民 行政法规

规定

保留



序号
强制登报公

告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索要

单位

实施

层级
实施对象 公告媒体

费用承担

主体
保留理由 备注

备注：1.设定依据必须详细到具体条款。

2.实施对象为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

3.费用承担主体为公民、法人、其它组织或实施部门等（按实际情况填写）。




